
13 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明镜
WEEKLY周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宁波天伦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森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绿畅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红龙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海佳诚豪信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三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亿月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民龙海洋船务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8年10月25日）

418,000,000.00

44,999,859.87

1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48,729,825.18

39,144,551.95

64,199,052.36

645,073,289.36

累计欠息（截止至 2018年10 月25 日）

12,812,203.88

5,000,887.42

1,744,997.13

586,775.51

542,806.46

3,844,926.43

4,094,797.02

5,806,696.09

34,434,089.94

担保人

浙江天伦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戴嵘健；陈赛君。

宁波森富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汇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金宗宝；尤媚娟；金蔚蔚；严坚。

宁波森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金妍汐；金宗宝；金蔚蔚。

宁波森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金宗宝；尤媚娟；金蔚蔚；严坚。

宁波森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金宗宝；尤媚娟；何秀奎；邬丽欢。

宁波市佰仕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久仕智能厨具有限公司；余姚市华盛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张利强；徐红红；徐馨。

宁波市镇海天地特种钢有限公司；宋仁杰。

舟山市泓宇海运有限公司；陈平；陈锡芬；陈燕娜；胡立军。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李良楷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受托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
李良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李良楷 履行相关义务。 李良楷 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李良
楷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7-8988175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8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李良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 李良楷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大发强盟包装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8388383.4元

8388383.4元

欠息

1765376.2552元

1765376.2552元

债权合计（基准日为2018 年9月30日）

10153759.6552元

10153759.6552元

保证人

富康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强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易志龙、陈彩仙。

/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02ZX2018020，日期：2018年
11月29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联系电话：倪经理 0571-8389307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陈经理 0571-85271793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宏发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宏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1-057号

2016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1-059号

本金

2000.00

2000.00

4000.00

欠息

182.32

173.35

355.67

担保人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陆张法、孙妙琴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陆张法、孙妙琴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

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
HJS-18-10-385 合同签署日期：2018年11月21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
山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联系电话：周经理 0571-8289673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陈经理 0571-85271793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1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宏发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028C110201700062、028C110201700051

本金

2,841.07

2,841.07

欠息

447.95

447.95

担保人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陆张法

许明与张梦琪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绍兴市天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许明与张梦琪的《债权转让协议》，许明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梦琪，许明、
张梦琪特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

张梦琪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包列债务人、保证人，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张梦琪按（2015）绍越商初字第3717号民事判决
书履行还本付息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许明
张梦琪

2018年12月13日
转让债权清单：

借款人

绍兴市天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人民币700万元

担保人1

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基准日

2018年12月4日

备注

（2015）绍越商初字第371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缪德政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缪德政于2018年12月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缪德政。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缪德政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受让人联系电话：0577-85678858 缪德政
浙商联系电话：0577-88855628 姜宁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缪德政
2018年12月13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
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
温州瑞安支行

债务人

浙江一标紧固
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瑞安)字0660号 2015年(展)字0010号

2014年(瑞安)字0763号 2015年(展)字0011号

本金

1617.999985

847.6169

24,656,168.85

欠息

4,430,507.32

2,349,655.65

6,780,162.97

担保人

浙江一标紧固件有限公司、浙江华森散热器制
造有限公司、吴寿勇、杨小平、吴寿武、王玲玲

单位：万元


